 一、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流程图











七、岗位间工作关系图
予以核准的，当场或1日出具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；不予核准的，当场或1日出具《企业名称驳回通知书》





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，应当当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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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企业名称预先核准所需的材料





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





传真、电子数据交换、电子邮件提交





不受理





申请不属于本机关管辖








受理（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）





不受理





现场或邮寄提交申请材料原件





不提交申请材料原件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法定形式





申请不属于本机关管 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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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应当由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核查








如依法应当听证，应向社会公告并举行听证，根据听证笔录作出行政许可的决定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法定形式





服务指南


一、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条件：


１、全体投资人签署的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申请书》　　�２、全体投资人签署的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证明》及指定代表或者共同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（本人签字）；应标明具体委托事项、被委托人的权限、委托期限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�３、申请名称冠以“中国”、“中华”、“国家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国际”字词的，提交国务院的批准文件复印件;　�4、特殊的申请名称，名称登记机关可以要求投资人提交相关的说明或者证明材料。


备注：


办理地点：县行政服务中心工商窗口


服务电话：0796-3529368


监督电话：0796-3529108


4、   法定时限：10天


5、   承诺时限：3日








